
一般診斷證明書—乙診 

一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 門診病人於醫師診察時，請向醫師說明申請用途，可於就醫時一併完成；

住院病人，請於出院前先告訴護理人員，由其協助申請。 

(二) 離院後，欲申請者：請至門診批掛櫃檯掛號，說明申請用途，由醫師開具

診斷書再由門診工作人員協助受理。 

 

二、申請人及所需證件： 

(一) 本人申請時，請出示身分證，以便核對。 

(二) 配偶、直系親屬、旁系親屬、姻親等或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時，必須同時

出示下列三項證件，始可申請： 

1. 病人身分證正本（兒童請用戶口名簿）。 

2. 申請人身分證正本。 

3. 提出申請人與病人關係之證明文件並出具病人親自簽署之委託書（委託

書請至 http://www.hsh.tw洪外科醫院表單下載專區下載）。 

 

三、受理時間：門診看診時間（請參照門診時間表）。 

     上午：9:00~12:00，下午：3:00~6:00，晚上：6:30~9:00 

 

四、費用：每張 150元；當日無門診者須另繳交掛號費 100元。 

http://www.hsh.tw/

